广东省工人医院行政办公区修缮工程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东省工人医院行政办公区修缮工程
2、项目编号：粤工采【2025】036-A-X
3、建设地点：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长江路320号
[bookmark: _GoBack]4、工程内容：本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长江路320号肾脏病中心大楼，办公区所在房屋建于2003年，框架结构，建筑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该房屋中部分区域用作行政办公区使用。现根据我院行政办公区功能布局调整以及相关需求，需对部分区域进行修缮、增设相关强弱电和智能化设施以及增加气体自动灭火系统。施工单位需根据项目设计的建筑图纸、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及我院实际要求等出具施工组织方案，并配合相关工作。具体范围详见工程清单。
5、计划工期：暂定2个月，实际完成招标并签订合同后开始计算。
6、报价方式：本工程的报价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综合单价包干），报价人在磋商文件、招标图纸及工程量清单等规定范围内自行报价。
7、工程预算（招标控制价）：本工程预算价总金额为373254.80元(含税)。
★①报价人必须按照工程量清单在初次报价时提供报价清单。（工程量清单见附件1）
★②报价总价不得超过招标控制价，其中暂列金额、暂估价、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为不可竞争费用。
8、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质量验收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
9、付款方式：预付款，合同签订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按合同金额30%支付。竣工款，经甲方确认工程竣工后20个工作日，支付至合同金额的80%。结算款，经甲方确认工程验收合格及双方通过结算审核后20个工作日，支付合同金额至97%。质保金，合同金额的3%作为质量保证金，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质量保修期2年届满后20个工作日且经甲方确认无质量问题后无息结清。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须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报价，一经发现按废标处理并标记为不诚信供应商，须出具声明函；
3、响应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须提供网站查询结果截图证明；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总承包三级；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7、其他相关证件及资质。
三、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1、成交人须制定和落实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措施，施工期间须严格管理施工人员，保护好已完工工程成品，发生一切安全事故均由成交人自行负责。
2、成交人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国家、省、市有关防火、防爆和施工安全以及文明施工、深夜施工、环卫、治安与城管等规定，应建立规章制度和防护、防范措施，并承担由于自身措施不力造成事故责任和发生的费用。
3、成交人应按安全施工的要求，采取严格科学的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和第三者的安全，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如落实安全责任、实施责任管理。施工项目经理部承担控制、管理施工生产进度、成本、质量、安全等目标的责任。
4、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减少对施工区域内进出人员的工作造成的影响，并确保各方人员的安全，施工区域内由于成交人的责任造成的一切人员的伤亡，均由成交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赔偿等后果。
四、施工进度保障
报价人需根据工程的工期目标及项目的特点，制定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和科学的保证措施。根据总工期要求及施工进度要求，在人员、材料、机械及资金等方面的投入满足开工、竣工以及磋商文件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可靠、完善，完全可行的施工进度计划及保障措施。
五、质量保障要求
1、质量保修期从合同工程竣工之日算起。
2、合同工程质量保修期：贰年。
3、质量保修责任
3.1属于保修范围的项目，成交人应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的1天内派人保修。
3.2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成交人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抢修。
4、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质量验收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
5、一次验收合格。施工期间若工程质量不合格，成交人须按建设单位要求停工和返工，返工费用由成交人负责，工期不予顺延。
6、采购人、成交人双方应及时办理隐蔽工程和中间工程的检查与验收手续。供应商应于验收前24小时通知采购人，采购人代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应到现场检验，认可签证后，方可进行下一工序施工。若采购人要求复验时，供应商应按要求办理复验。若复验合格，采购人应承担复验费用，由此造成停工，工期顺延；若复验不合格，其复验及返工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但工期也不予顺延。

